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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溪县教育局关于 2021 年公开招聘紧缺 

急需学科教师拟聘用人选的公示 

 

根据《尤溪县教育局 中共尤溪县委编办 尤溪县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关于 2021 年公开招聘紧缺急需学科教师的通告》（尤教人

〔2020〕32 号）和《尤溪县教育局关于 2021 年公开招聘紧缺急需

学科教师资格审核和面试工作的通告》（尤教人〔2021〕1 号）精神，

经报名、资格审核和考试，按各学科岗位拟招聘人数与考试成绩从

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拟聘用人选，现将人选名单公示如下： 

一、中学语文(2 人)：刘慧妤  郑翊昕 

    二、中学数学(2 人)：江晓莹  詹宇欣 

    三、中学思想政治(2 人)：王厚敏  黄  静 

    四、中学生物(3 人)：田都然  雷文娟  吴晓芸 

    五、中学地理(1 人):叶伦舜 

    六、中学舞蹈(1 人):陈  斓 

    七、中职学前教育(1 人):雷明辰 

 

附件：1.拟聘人员签约有关事项的通知。 

2.体检须知。 

3.2021 年尤溪县公开招聘紧缺急需学科教师协审表。 

 

尤溪县教育局 

2021 年 1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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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拟聘人员签约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拟聘人员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（正常上班时间），携带身份证、

就业报到证、协审表（附后）、毕业证书、教师资格证书、教师资格

认定申请表等材料原件，到尤溪县教育局人事股签约（逾期视为自

动放弃）。签约前须办好以下有关事项： 

一、调档 

拟聘人员持《就业报到证》到尤溪县教育局档案室开调档函，

并将个人干部人事档案转到尤溪县教育局档案室。 

二、体检 

拟聘人员于2021年 1月 27 日8:00前携带身份证和近期免冠1

寸彩照 1 张到尤溪县总院健康体检中心领取体检表，按《福建省教

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》（2018 年修订）要求进行体检。

体检前应严格按尤溪县健康体检科《体检须知》要求准备。体检费

用按医院确定标准收取，由拟聘人员自理。 

体检要佩戴好口罩(自备)，保持 1 米以上距离排队，出示健康

码和行程码、测量体温，体温正常的方可进入医院。过去 14 日内从

省外高中风险地区或 7 日从省外入闽者，还须提供《新型冠状病毒

检测阴性的报告》。体检前应带现金先到门诊 6 楼财务室交费（男

607 元，女 657 元），再到体检中心领取体检表。 

三、协审 

按《2021 年尤溪县公开招聘紧缺急需学科教师协审表》到县级

相关部门协审。请拟聘人员先到户籍所在乡镇的派出所和计生办分

别开无犯罪证明和计生证明，再到县级有关部门协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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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体 检 须 知 

1.体检当日须空腹，抽血及 B 超检查后方可进食，团体单位统

一安排集中体检，受检人员要 8:00 前准时到位。 

2.按规定时间内体检完要求的所有项目后，必须将体检表交回

到体检中心。 

3.为提高诊断正确率，凡肝胆 B超检查者，检查前一天晚餐忌

油腻食物，20:00 以后不再进餐。 

4.凡 B 超检查子宫附件、前列腺者请留晨尿或于抽血后饮水

1000 毫升（仅限白开水或矿泉水），切勿排尿，以便检查。 

5.女性月经期不能做尿常规检查及妇检，须先与单位联系备。 

6.尿常规应在 B超检查结束后进行，排尿后可进行妇科检查。 

7.体检项目不分先后，可穿插进行，若有不明白处，请与导诊

护士联系。 

8.未婚女性不宜行妇科检查，孕妇禁止做所有放射检查。 

9.心电图检查应保持精神轻松，安静、避免乱动及吵闹、嘻笑。 

10.在体检过程中务必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。 

11.体检中心设立服务意见箱，欢迎提出宝贵意见与建议。 

12.请保管好体检指引单，丢失不补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尤溪县健康体检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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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2021 年尤溪县公开招聘紧缺急需学科教师协审表 

 

姓 名  性别  
出生 
年月 

 民族  

籍 贯  
政治 
面貌 

 
参加工 
作时间 

 
是否 
党员 

 

学 历  
何时毕业于
何校何专业 

 

户 籍 
地 址 

 联系电话  

拟录用 
单 位 

尤溪县教育局所属学校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县（区）纪检或监察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县（区）检察院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县（区）综治部门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县（区）计生部门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注：本表一式 2 份，所指的协审部门系县（市、区）级及以上的纪检或监察、检察、

综治、计生部门。 


